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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河施救后，16岁少年小鹏（化名）
再也不能回到他心爱的篮球场。

从6月20日下午起，成都天府新区
华江路附近的河道两边，一直围着许多
人。这两天，一名16岁少年溺水失联事
件牵动大家的心，大家都希望能早日找
到他的下落。

这名少年为何牵动人心？有说法
是，小鹏当时听到有人呼喊“救命”“救
妹妹”，以为有人坠河，便下水施救，结
果河里只是一条狗。

22日下午3点过，小鹏的遗体被搜
救人员发现并打捞上岸。

疑因听到有人喊“救妹妹”
少年跳河施救后失联

小鹏跳河施救的地方位于江安河
通济桥下街附近，河道宽约20米，水深
两到三米，水流湍急。他家离事发地约
10公里，家人们听闻小鹏跳入河中失联
的消息后，都赶了过来。

小鹏家人从现场一些目击者和附
近居民口中得知：6月20日下午2点
过，小鹏和一名伙伴在华江路一篮球
场打球后，坐在河边休息。此时，河
对岸有两名女子呼喊“救命”，并不时
呼喊“快救救妹妹（疑似小狗的名
字）”，小鹏以为是有人坠河，就跳入河
中施救。

目击者周大姐告诉记者，当时岸
边和桥下都还有人坐着，“刚开始我
以为他们认识，我就问那两名女子，
你们是不是同学。”女子回复周大姐
说不认识。后来，狗狗游回了岸边，
但小鹏却被水流冲走，没几分钟后便
不见了踪影。

一段现场监控视频显示，在河道中
央，小鹏在扑腾，岸边有一名男子一直
尝试对其施救。但在视频中，并未见到
两名女子和狗狗的身影。

一名在附近做清洁的环卫工人
称，事发时确实听到有人在喊救命，

“她喊的是‘救妹妹’，‘妹妹’应该是那
条狗的名字。”他说，小鹏和伙伴听到
呼救后，便去帮忙。

“一个小伙子比较胖，另一个小
伙子高高大大的。”该环卫工说，高
个子小伙游了几米后，身体就开始往
下沉。

河深两三米有淤泥水草
少年下水前刚打完球

6月22日上午，记者来到事发地，河
边依然拉有警戒线，消防员和救援队队

员正在沿河搜寻小鹏。
水流湍急，不少人站在警戒线外，

关注着救援人员的一举一动。
从河堤到河岸有一个陡坡，有水泥

阶梯供人行走。在岸边，一块警示牌提
醒“河水湍急，请勿下河”。

据附近一名正在垂钓的师傅介绍，
江安河这一段水位并不深，但河道中
间有淤泥和水草，所以一般情况下，成
年人都不会轻易下水，“水下可能还有
暗流，如果不是水性特别好，根本不敢
下去。”

据小鹏家人描述，小鹏身高1米9左
右，平时爱好打篮球，但并不擅长游泳，

“可能只能游很短的距离。”他们猜测，事

发时小鹏刚打完篮球，消耗了很多体力。

小鹏跳河施救地不远处有一个桥
洞，平时有人在下面纳凉。一名曾目睹
事发经过的居民告诉记者，小鹏跳河

前，曾听到有人呼救，对方口中不停地
喊着“救妹妹，妹妹”。目击者猜测，“妹
妹”可能是狗的名字。他说，后来听说
施救的少年失联，但狗狗却自己游回来
了，两名女子也不见了，少年到底是救
人还是救狗，他也不确定。

| 目击者说 |

小鹏同伴曾施救
事发后再也没有见到两名女子

在采访中，上述环卫工告诉记者：
“两名女子好像抱着狗狗离开了。”

对此，有附近居民说，他们也是听
说这里发生了有人跳河施救失联的事
情，“有人说两名女子抱着狗狗离开了
现场，也有说她们不好承认，具体情况
需要等待警察的调查结果。”

事发后，小鹏的家人并没有见到两
名女子。

随后，记者多方求证了解到，多位
目击者和居民都说事发后再也没有见
到那两名女子，只有小鹏的伙伴曾尝试
翻越栏杆，并找到救生圈营救他，但未
能成功。在目击者拍摄的一段现场视
频里，也只有小鹏的伙伴在河边跟着被
水冲走的小鹏奔跑的画面。

| 小鹏家人说 |

正在咨询相关部门
小鹏的行为能否算见义勇为

“儿子啊！儿子啊……”事发后，小
鹏的父母和亲戚们站在河边等待了两
天两夜。小鹏的母亲眼中带着血丝，在
和关心此事的路人交谈时，口中不停地
叹气。她在桥边不停地呼喊儿子的名
字，希望儿子能听到。

小鹏的母亲说，小鹏为人正直，下
个月才满17岁，是个热心肠，听到有人
需要帮忙便会立即上前，“当时接到说
他跳河失联的电话后，我腿都软了。”

接到电话后，一家人都赶到了现
场，看到消防队员在河中搜救，小鹏的
父母泣不成声。

22日上午，小鹏的家人告诉记者，
目前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早日找
到小鹏，“现在就只有这一个愿望。”同
时他们也在咨询相关部门，小鹏的行为
能否算见义勇为？

22日下午3点过，小鹏的遗体被搜
救人员发现并打捞上岸。

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
明律师告诉记者，如果查明小鹏确实是
误以为有人落水，从而跳河施救而失
联，即便最终确认落水的是宠物狗，都
不影响小鹏的行为构成见义勇为。

按照《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
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指公民在履行特定
义务以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
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各种
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

“小鹏即便因出现重大误解（以为
落水的是人而非宠物狗）从而实施了跳
河抢险行为，也符合为保护他人财产安
全，不顾个人安危而采取的抢险行为的
规定，也就是其行为应该构成见义勇
为。”林律师说。

如何申请见义勇为？根据条例规

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向负责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职能部门和公安等
有关部门反映见义勇为事迹。负责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职能部门接到有关
反映后，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及时了解、核
实情况。由是可知，小鹏的父母可以向
相关部门反映其见义勇为的事迹，而负

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职能部门也
可主动了解、核实相关情况。

林律师说，这件事之所以引起关
注，是因为到底“值不值得救”“该不该
救”等引发争议，但就小鹏的行为来说，
在事发的紧急时刻，可能由不得其更多
地思考与判断，“这件事再次提醒我们，
在鼓励见义勇为的同时，是不是更应该
提倡‘见义智为’，教育未成年人等在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见义勇为？”

如果根据居民描述的情况，女子抱
着狗狗独自离开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林律师说，从法律规定来说，其行为并
不构成违法，也未构成民事侵权，不应
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根据条例规定，“见

义勇为人员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
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

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
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

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
予适当补偿”，因此，在该事件中小鹏的
父母可以要求受助女孩给予适当补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实习生冯莲 摄影报道

狗主人需要负责吗？

救宠物狗是否构成见义勇为？

▲
救援队员正
在搜救。

小鹏跳入河中实施营救。视频截图

◀
河中长满了
水草。

听到有人喊“救妹妹”16岁少年跳河施救溺亡
实际上落水的是狗而非人，其行为是否算见义勇为引关注


